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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評選工作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及獎勵要點辦理。 

二、 目的： 

(一) 為推廣「師道、責任、精緻、永續」核心價值，表彰具創新教學、

適性揚才、多元學習與評量理念與能力之新世代教師精神。 

(二) 建構具備教育愛的心能、專業的位能及具創新翻轉教學執行力的

動能之教師，形塑責任、精緻及永續理念的師道圖像。 

(三) 透過本獎項探求培育新一代優質教師之規準，強化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及教育實習機構間之關係，協助實習學生

專業標準理論轉換之實踐力，以增進教育實習效能，提升師資培育

素質。 

(四) 鼓勵為培育新一代優質經師、人師、良師而默默努力的教育實習團

隊，賡續辦理教育實習績優獎，以期傳承教育熱忱，持續發展與推

廣創意輔導模式。 

三、 工作項目： 

(一) 形塑優質教師圖像及教育實習作為傳播推廣： 

1. 依本獎各獎項歷年得獎人及教育階段別分類示例彙編文章，取

得歷年績優獎影音授權，於績優獎及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官

方網站開放大眾瀏覽與閱覽，方便閱覽者在各項分類資訊內快

速取得所需資訊。 

2. 規劃製作具創意及便於攜帶、保存及使用的宣傳品，以促進獎項

曝光度。 

3. 辦理教育實習推廣說明會。 

(1) 擬向全國 49所師資培育之大學推廣教育實習績優獎，藉由

辦理教育實習績優獎說明會，並以師資培育之大學承辦人、

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含教學、行政及導師實習) 、

實習學生及教育實習機構行政人員為分享對象。 

(2) 擬請全國 49所師資培育之大學協助張貼宣導海報，並公告

相關資訊於校內師資培育中心網頁，同時亦視師資培育之

大學需求到校進行宣導。 

(二) 配合教育實習推廣說明會辦理全國優質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分享研

習會： 

1. 藉由邀請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學生，分享教育

實習指導/輔導/實習之成果與實習成效之關聯，並串聯教育實

習理念、實習規劃與實習過程，凸顯教育實習三聯關係的重要

及影響力。 

2. 邀請全國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代表、實習指導教師、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代表、各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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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約 80～150人與會(視可協調辦理之場地而定)。 

(三) 呈報評審委員建議名單，成立教育實習績優獎評審小組，擬定相關

綱程： 

1. 評審小組以置21位評審委員為原則，包括教育部行政代表1人。 

2. 評審委員依推薦案件之教育階段分為 4 組：中等學校組 8 人、

國民小學組 4人、幼稚兒園組 4人及特殊教育學校組 4人(各教

育階段組別視收件情形及業務推動量酌予增聘 1～2人)。 

3. 每組以 3：1的比例遴選專家學者及現職教師組成，促使審查角

度能融合現場教師的觀點。 

4. 遴選對象以長期參與或關注教育實習相關研究與議題、各教育

階段領域翹秀或榮獲教育類獎項肯定者為原則，以符合本獎精

神者優先敦聘。 

5. 受聘委員辦理評審作業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迴避之規定。 

(四) 受理師資培育之大學送件及彙整參賽作品，依照 95～112 年之參

賽件數平均數推估參賽件數：實習指導教師約 10件、實習輔導教

師約 10 件及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獎約 15 件，實習學生則另依師資

培育生員額核定數為基準，並依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可推薦人數級

距計算參賽件數約為 120 件，依近 5 年 4 獎平均收件數預估 113

年度教育實習績優 4獎最多將受理 200件。 

(五) 辦理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實習學生楷模獎

及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同心獎之審查作業： 

1. 評審資料基本檢核： 

(1) 需於收件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函文及作品送達承辦單位，

逾期不受理。 

(2) 需檢附推薦總表 1式 1 份及受推薦人參賽資料 1式 5 份。 

(3) 依師資培育大學之實習指導教師人數及實習學生人數，分

別檢核推薦參賽件數是否在獎勵要點規範之可推薦件數

範圍內及各受推薦人是否符合參賽組別之資格要求。 

(4) 受推薦人員所檢附之表件是否符合參賽規定，缺件需補件

者，將通知師資培育之大學於一周內補件。 

(5) 受推薦之實習學生是否參與符合參賽資格時段的教育實

習，是否檢附師資培育之大學開具之實習證明書（或實習

成績及格證明書）、實習指導教師與輔導教師聯署推薦書，

及其他表件是否符合參賽規定。 

(6) 受推薦教育實習合作團體成員是否符合實習指/輔導教師

及實習學生之參賽資格，所檢附之表件是否符合參賽規定。 

2. 召開審查原則會議：參考審查委員服務機關(構)所在區域，選擇

合適場所召開審查會議，出席人數以超過總委員數 2/3以上始達

開會門檻，否則需再擇期召開。針對特殊個案審定是否接受審

查，討論並確定 113年度各教育階段之評審原則及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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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書面審查作業： 

(1) 每件參賽作品由 3位委員進行平行審查。 

(2) 在審查過程中，若有委員提出送審資料具特殊性，或審查

結果落差過大之情事，視委員繳交狀況，於審查作業期限

內，將再另擇時段召開各教育階段分組審查會議。 

4. 完成書面資料審查後，以 3 位委員成績分組換算為 T 量表分數

並依平均進行排序，彙整各組相關委員的意見，選擇合適地點召

開決選會議，並將審查結果呈報教育部。 

(六) 邀集 49 所師資培育之大學中密切接觸教育實習業務之教授數名、

曾獲得教育實習績優獎並活躍於教育現場之在職教師數名，以及

評審小組委員數名，召開教育實習績優獎檢討會議，檢視評審程序

是否具備成效及研議相關策進作為(如：規劃師資培育之大學推薦

成效獎項，提升師資培育單位重視教育實習及職前教師素質精進。) 

(七) 配合全國教育實習輔導工作會議辦理教育實習績優獎頒獎、表揚及

推廣： 

1. 形塑獎項形象設計專屬教育實習績優獎獎座、委託廠商承製獎

狀及規劃生動流暢之頒獎流程。 

2. 邀請得獎人接受訪談，撰寫具蘊涵教育愛之故事性新聞稿。 

3. 視各年度得獎人特色，聯繫並籌辦 製作績優獎特色推廣短片

(含呈現內容架構與短片成品成效控管)。 

4. 邀集 113 年度得獎人於本校拍攝教育理念或參與教育實習心得

感言影片。 

5. 向得獎人蒐集得獎期間之相關事蹟照片，製作績優事蹟展示簡

報。 

6. 籌辦頒獎典禮會場外得獎人績優事蹟展示活動及影音展示活動。 

(八) 籌劃「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彙編」： 

1. 構思實習指/輔導教師、實習學生及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優質分享

作為之指標性寫作架構，及遴聘稿件編審委員。 

2. 依教育實習績優 4 獎之前 6 名為邀稿主要對象，預計至多邀稿

24篇。 

3. 擇優遴選得獎人或歷年得獎人進行邀稿，並為力求寫作風格及

呈現方式一致，視情況需要召開示例彙編編撰、編審暨出版會

議。 

4. 針對邀稿稿件初步進行文字格式及教育實習相關使用名詞之校

對與編修後，送編審委員進行內文呈現面向之審查及編稿。 

5. 待完成第一階段編稿後全文送交教育部核定，待教育部核定後

送交廠商排版。 

(九) 辦理全案經費核結(銷)作業。 

四、 辦理期程：113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各項活動流程詳見計

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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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執行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六、 計畫執行團隊組織編制： 

 
七、 經費概算：本專案經費計新臺幣 332萬 6,013元(含人事費 81萬 3,348

元、業務費 228萬 4,241元及行政管理費 22萬 8,424元)。

專案助理 
計畫協同主持人 
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計畫主持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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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評選工作計畫流程 

項次 工作事項 期程 備註 

1.  
取得歷年績優獎影音授權，於績優獎官方網站放置分

享錄影實況或特色短片。 
1/20前 

 

2.  

於績優獎官方網站公告去年度得獎人教育實習績優

獎示例彙編文章(依獎項及教育階段別分類，方便閱覽

者在各項分類資訊內快速取得所需資訊)。 

1/31 前 

 

3.  教育實習績優獎獎項形象設計，製作宣傳海報。 3/22 前  

4.  
函報教育實習績優獎審查委員建議名單並成立審查

小組。 
3/22 前 

 

5.  辦理教育實習推廣說明會宣傳活動。 3/22 前  

6.  

擬定全國優質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分享研習會計畫

書，呈報教育部審核研習時數，並請求函轉各縣市

政府及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踴躍參加。 

3/22 前 

 

7.  籌辦全國優質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分享研習會。 3/22 前  

8.  
函文檢送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本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

甄選訊息及海報。 
3/22 前 

 

9.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函知該校各系所、各教育實習機構

受理推薦事宜。 
各校自訂期程 

 

10.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組成「教育實習績優」評選小組。 

各校自訂期程，最遲

需於4/30前完成校內

評審 

 

11.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召開「教育實習績優獎」校內評審

會議，決定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

楷模、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等獎項推薦人選。 

函報計畫承辦學校「教育實習績優」推薦人選，並檢

附相關佐證資料（含評審結果會議紀錄）。 

各校自訂期程，最遲

需於 5/15 前完成 

 

12.  
受理師資培育之大學投件，完成「教育實習績優獎」

評審資料基本檢核作業。 
5/15 至 5/31 前 

 

13.  
彙整師資培育之大學推薦資料，如遇資料缺漏者通知

師資培育之大學於 5天內補件。 
6/15 前 

 

14.  擬訂「教育實習績優評審原則」，召開審查原則會議。 6/30 前  

15.  
視各教育階段需要，邀集審查委員召開各教育階段分

組審查會議。 
7/15 前 

 

16.  評審委員進行參賽資料書面審查。 6/20 至 7/15 前  

17.  
召開「教育實習績優」評審決選會議（決定本年度得

獎名單）。 
7/31 前 

 

18.  函報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評審結果。 8/15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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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作事項 期程 備註 

19.  公告教育實習績優獎得獎名單。 8/31 前  

20.  
構思「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彙編」優質分享作為之指

標性寫作架構，並遴聘編審委員。 

依據當年度公告之撰

寫名單人數，決議遴

聘編審委員，於9/6前

完成 

 

21.  
召開「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彙編」撰寫暨編審研商會

議：撰寫架構定案以及編審原則確立。 

9/6 前(視得獎名單公

告情形安排) 

 

22.  
向得獎人蒐集得獎期間之相關事蹟照片，製作績優事

蹟展示海報(電子檔)。 
9/25 前 

 

23.  

邀集本年度得獎人於本校拍攝教育理念或參與教育

實習心得感言影片；視各年度得獎人特色，籌辦製作

績優獎特色推廣短片(含呈現內容架構與短片成品成

效控管)。 

9/30 前 

 

24.  
籌辦頒獎典禮會場外得獎人績優事蹟展示活動及影

音展示活動。 
10/30 前 

 

25.  
配合當年度「全國教育實習輔導工作會議」，函知並辦

理各受獎人參加頒獎及表揚。 

11/5 前(依實際日期

調整) 

 

26.  
配合當年度頒獎典禮訪談得獎人，並撰寫蘊涵教育愛

之故事性新聞稿。 
10/20 前 

 

27.  
得獎人完成撰寫「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並交由計畫

承辦學校彙整。 
9/30 前 

 

28.  
針對「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彙編」邀稿稿件初步進行

文字格式及教育實習相關使用名詞之校對。 
10/6 前 

 

29.  
編審委員進行「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彙編」內文呈現

面向之審查及編稿。 
10/20 前 

 

30.  籌辦教育實習績優獎檢討會。 12/31 前  

31.  
完成「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彙編」，全文函報教育部核

定。 
12/31 前 

 

32.  函報教育部辦理成果報告及經費核銷。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最遲於翌年 2/28

前完成 

 

 


